附件1

城区农业用水价格定价方案

（征求意见稿）

市城区发展改革局报来《关于报请核定汕尾市城区引西灌区农业水价的请示》（汕市区发改〔2024〕87号）、《关于报请核定汕尾市城区宝楼灌区农业水价的请示》（汕市区发改〔2024〕88号），申请重新核定引西灌区、宝楼灌区农业水价。根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农业用水价格管理的指导意见》（粤发改规〔2022〕8号）、《广东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全面落实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要求有关事项的通知》（粤发改价格函〔2024〕260号）等有关要求，为进一步理清农业灌溉骨干工程水价和末级渠系水价，明确终端执行水价，经开展价格调查、成本监审等，我局研究起草了本方案。

一、明确农业用水价格

按照弥补运行维护成本的原则，结合引西灌区、宝楼灌区的平均运行维护成本情况，终端农业用水价格为0.055元/立方米，其中骨干工程为0.042元/立方米、末级渠系为0.013元/立方米。

	类别
	运行维护成本（元/m³）

	
	引西灌区
	宝楼灌区
	平均值

	骨干工程
	0.0469
	0.0378
	0.04235

	末级渠系
	0.0126
	0.0126
	0.0126

	终端（骨干+末级渠系）
	0.0595
	0.0504
	0.05495


二、实行终端农业用水分类水价

城区农业灌溉用水终端价格实行分类水价，分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养殖业三类，定额内终端农业用水价格按照以下标准执行：

（一）粮食作物终端水价：0.055元/立方米。

（二）经济作物终端水价：按粮食作物终端水价的130%执行，即0.072元/立方米。

（三）养殖业终端水价：按粮食作物终端水价的150%执行，即0.083元/立方米。

三、实行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

（一）超出定额50%（含）以内的用水量按水价1.5倍计算;

（二）超出定额50%不足100%（含）的用水量按水价2倍计算;

（三）超出定额100%以上的用水量按水价3倍计算。

四、农业用水价格实行公示制度

供水经营者（农民用水合作组织或其他管理单位）要定期将用水户使用的水量、水价、水费进行公示，接受社会和用水户的监督。供水经营者和用水户必须严格执行政府制定的水价政策或供用水协议，不得擅自变更水价。

五、其他事项

本方案自批复后次月起执行，适用于城区中型灌区，其他灌区可参照执行。

